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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宇、于德斌、孙健、乔剑平、王洪声、李辉、游景军、王萌萌、居强、马博

洋、李宏、滕骥、李晴晴、杨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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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服务网点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旅行社服务网点的基本要求、设施设备与环境要求、服务要求、人员要求、安全管理

和投诉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旅行社服务网点的设置与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旅行社  travel agency 

指从事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等活动，为旅游者提供相关旅游服务，开展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

游业务或者出境旅游业务的企业法人。 

2.2  

旅行社服务网点  travel agency outlet 

指旅行社设立的，为旅行社招徕旅游者，并以旅行社的名义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门市部等机构。

（以下简称服务网点） 

3 总体要求 

3.1 由旅行社在北京市行政区划内设立。 

3.2 由旅行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服务网点设立登记，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3.3 服务网点名称应包括旅行社名称和服务网点所在地地名。 

3.4 服务网点在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内，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4 设施设备与环境要求 

4.1 设施外观 

4.1.1 外观整洁大方，标牌醒目。 

4.1.2 设有两处及以上服务网点的旅行社宜统一服务网点外观，包括外墙颜色、标牌和橱窗设计等。 

4.2 设备布局 

4.2.1 布局合理，宜将接待区、展示区和休息等候区分开设立。 

4.2.2 各区域标识清晰，拥有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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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应配备计算机、电话、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 

4.2.4 展示区资料架上宜摆放旅行社旅游服务项目宣传品、旅游线路价目表、与旅行社有关的旅游目

的地介绍和旅游交通图、主要交通工具时刻表以及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发放的宣传品。 

4.2.5 展示区可使用电子设备展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线路相关信息，以及旅行社其他服务信息。 

4.2.6 休息等候区宜配备顾客用计算机、座椅或者沙发、饮水设施和垃圾桶。 

4.3 环境要求 

4.3.1 光线明亮，物品摆放整齐。不应在办公区域内的公共部分堆放杂物及个人物品。 

4.3.2 接待台面保持整洁，摆设物品可包括计算机、电话、台历、名片等。 

4.3.3 与工作无关的物品不应摆放在台面上，工作椅上不宜挂放任何物件。 

4.3.4 展示区资料架应摆放整齐，易于浏览、寻找和拿取资料。 

4.3.5 应将《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与营业执照一起，公示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 

4.3.6 应在显要位置公布咨询电话和投诉电话。  

5 服务要求 

5.1 接听电话 

5.1.1 对外公示的咨询电话应保证有人接听，宜在第三声铃响前取下话筒。第三声铃响后接听电话，

需致歉。 

5.1.2 讲究电话礼仪。接听电话时宜先问候，自报旅行社名称。语气温和，使用礼貌用语。 

5.1.3 电话结束礼貌道别，等客人挂断电话后挂断电话。 

5.1.4 保留电话记录，其中的顾客个人信息和消费意向等内容宜分类归档。 

5.2 问候接待 

5.2.1 当顾客进入服务网点时，接待人员应主动问候，了解顾客的需求。 

5.2.2 当顾客有明确旅游意向或需要咨询服务时，请顾客到工作接待区就座，由专人提供服务。 

5.2.3 如果工作接待区业务繁忙，请顾客到休息等候区，介绍设备与资料，请顾客等候。 

5.3 咨询洽谈 

5.3.1 耐心倾听顾客要求，全面了解顾客需要，包括出游意向、目的地选择、出游人数、预算、出游

时间等。 

5.3.2 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本旅行社的产品，对几种方案进行比较，陈述各自的优点和特色，供顾客

选择。 

5.3.3 当顾客确定产品后，向顾客介绍具体线路名称、出发日期、组团方式、最少成团人数、价格、

线路特色、行程安排、特别提示内容、顾客须知；告知顾客自身需要准备的旅游证件、相关签证资料。

同时告知该产品的可报名额、报名截止日期和交纳相关费用的规定与时限，并提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退

团或者改团等情况的处理预案。 

5.3.4 暂时没有能够顾客需要的旅游产品，宜尝试向顾客推荐与其需求相类似旅游产品。 

5.3.5 当旅行社现有的旅游产品无法满足顾客需求时，可为顾客提供定制旅游产品。应了解顾客及其

需求的相关信息，包括顾客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计划出发日期及预计行程天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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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预计参团人数，预算，顾客对于旅游行程安排的要求，报价回复时限要求等。在规定时间内向顾

客提供定制产品方案与报价，并与顾客进行协商。 

5.3.6 服务人员耐心而准确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现场不能答复的问题，应向顾客致歉并明确答复

时间，确认后按时回复。 

5.3.7 应为首次出境顾客介绍旅游证件办理程序，告知出境游顾客办理签证所需签证资料。 

5.4 签订合同 

5.4.1 在与顾客签订旅游合同前，接待人员应将“旅游合同”及相关附件包括“旅游行程单”、“报

名表”一并提供给顾客，并应提醒顾客阅读确认相关内容。对于旅游合同中顾客有质疑的条款接待人员

应向顾客明确解释。 

5.4.2 当顾客明确选择旅游方案后，接待人员应与顾客签订旅游合同。定制产品合同可协商后签订。 

5.4.3 接受其他旅行社委托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在包价旅游合

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 

5.4.4 将包价旅游合同中的接待业务委托给地接社履行的，应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地接社的基本信

息。 

5.4.5 当顾客购买出境游产品时，接待人员应根据签证部门提供的签证资料要求，逐项收取顾客的签

证资料。接待人员应列明所收取资料的清单，并与顾客签字确认。顾客提供的签证资料如不符合要求，

应告知按要求补、改，并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服务人员应按签证部门要求做好相关签证资料的复印工作。 

5.4.6 报名表内容应由顾客和接待人员签字确认。签名应字迹清晰，如为代理报名，则应注明代办人

签名。 

5.4.7 向顾客提供出团须知或者安全告知等文件，提示客人注意出团事项，注意人身与财务安全。 

5.4.8 应提示旅游者购买旅游意外保险，减少自然灾害等意外风险给旅游者带来的损害。 

5.5 收取费用 

5.5.1 提供现金和刷卡等形式的收费服务。 

5.5.2 收款金额与顾客当面确认。 

5.5.3 按规定提供发票。 

5.6 结束道别 

5.6.1 当顾客离开服务网点时，接待人员应当提示顾客整理个人物品，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礼貌道别。 

5.6.2 如果顾客没有决定购买旅游产品，接待人员应该提供宣传手册等资料，提供电话和电子邮箱等

联系方式，表示期待进一步的联络，礼貌道别。 

5.7 文件处理 

5.7.1 整理电话记录和现场咨询记录，及时录入旅行社信息系统。 

5.7.2 整理顾客报名表，由指定人员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将服务网点留存联留存归档。如复核人

员发现顾客报名表存在纰漏，应及时向服务网点负责人报告，由负责人指导填写表格的接待人员进行处

理。 

5.7.3 根据顾客报名表汇总顾客报名情况，填写相应表格，留存并按期归档。 

5.7.4 旅游合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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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手续交接 

5.8.1 将顾客报名表相关资料提供给旅行社产品操作人员，交接时手续清楚。 

5.8.2 与旅行社产品操作部门协作完成定制旅游产品的安排和组织。 

5.8.3 妥善保管顾客在报名时提交的签证资料，及时提供给旅行社签证部门，交接时手续清楚。 

5.9 旅游合同变更与中止 

5.9.1 如因旅行社原因产品内容发生变更，或者团队取消，服务网点服务人员应及时通知顾客，并将

顾客反馈信息与旅行社产品操作人员确认。如顾客接受产品内容变更，应得到顾客书面确认；如顾客对

产品内容有异议，应及时转达顾客诉求并协调解决。当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应按法律规定为顾客

办理退转团手续。如顾客接受转团，应得到顾客书面确认，并重新签订旅游合同。 

5.9.2 如因顾客自身原因退团或转团，接待人员应按旅游合同约定办理退转团手续，并及时将相关信

息通知操作人员。如发生退转团费用损失，接待人员应向旅行社产品操作部门确认损失金额，告知顾客，

并得到顾客认可后，为其办理退转团手续。 

5.10 出团通知与行前说明会 

5.10.1 向将要出行的顾客发送出团通知书或出行通知书，及时通知顾客领取机票、车票的时间、地点。

电话确认顾客是否已收到出团通知书或出行通知书，提醒顾客确认出发的时间、集合地点。对需开行前

说明会的团，应至少提前一天通知顾客行前说明会时间及地点。 

5.10.2 协助旅行社出境游操作部门通知顾客参加出境游行前说明会。配合出境游领队核实团队情况。 

5.11 退款与归还证照原件 

5.11.1 在旅游行程结束后，如果需要向顾客退款，接待人员应按规定办理退款手续。 

5.11.2 出境游行程结束后，及时向顾客归还办理完销签手续的护照。 

5.11.3 及时归还其他证照原件。 

5.12 顾客回访 

5.12.1 接待人员宜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日内，对顾客进行电话回访，或者召开旅游者座谈会进行集中

回访，征求意见，表示慰问及感谢，并了解顾客未来的出游意向。 

5.12.2 接待人员向产品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反馈顾客意见、建议和诉求。 

6 人员要求  

6.1 仪容仪表 

6.1.1 宜统一着工装，服装整洁合体。佩戴工号牌等服务标识。 

6.1.2 仪容端庄大方，不宜染怪异发色，留怪异发型。 

6.1.3 妆容淡雅，保持个人卫生，不宜使用气味强烈的香水。 

6.2 服务态度 

6.2.1 精神饱满，举止自然大方。 

6.2.2 接待顾客主动热情，微笑相迎，使用服务用语，问候得体，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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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尊重顾客，保护顾客隐私。 

6.2.4 善于观察，善于倾听，工作节奏紧凑，保证服务效率。 

6.3 服务技能 

6.3.1 按照流程规范开展工作，在工作程序上保持一致性。 

6.3.2 熟悉产品内容，熟悉业务流程，熟悉业务操作技能。 

6.3.3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善于了解顾客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消费建议。 

6.3.4 针对顾客的具体情况，准确完成咨询和产品销售。 

6.3.5 熟悉档案的归纳与整理工作，熟悉售后服务的程序和内容。 

6.4 工作秩序 

6.4.1 工作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室内没有顾客时，保持工作状态。 

6.4.2 不应在办公区域内从事与业务无关的事情。 

6.4.3 不应在办公区接听私人电话，不应大声喧哗。 

6.4.4 不应与其他工作人员讨论与当前业务无关的事情。 

7 安全管理 

7.1 安全制度和培训 

7.1.1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分工，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包括现金管理制度、顾客证照

保管制度、安全防火制度、防盗抢制度等。 

7.1.2 应建立相应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7.1.3 应建有员工安全培训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全员安全培训。 

7.2 安全设施 

7.2.1 应根据相关规定设置消防设施，配备消防器材。 

7.2.2 宜配备摄像头等安全监控设施。 

7.2.3 宜配备与公安部门联网的报警设施。 

8 投诉处理 

8.1 应在旅行社投诉处理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服务网点的投诉处理制度。 

8.2 针对服务网点服务质量的投诉，宜现场调解，进行记录。 

8.3 针对旅游消费活动其他环节质量的投诉，应在对顾客进行安抚后及时上报旅行社的质量监督部门，

并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8.4 应对投诉意见进行总结，对服务不断改进。 A  


